医疗废物集中收运处置服务需求
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防止医疗废物污染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卫办医政函〔2024〕84号)等法规、文件的要求，落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一、资质要求
依法依规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相关合法证件手续。
二、服务范围
1.集中收运处置医院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医疗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医疗废物分类名录》中明确的感染性和损伤性两类医疗废物。
2.医院集中收运点：医院本部（贡井区筱溪街胜利巷156号）；济慈医疗部（大安区马吃水）。
三、服务要求
1.服务提供方负责在约定的医疗废物交接地点和交接时间，接收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运送至服务提供方处理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
2.服务提供方应根据医院医废产量及所在地交通道路情况无偿提供周转箱，使用合格的专用车辆和周转箱收取医院的医疗废物。
3.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在接收医疗废物时，应对移交的医疗废物进行核实，经核实无误签收《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和《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
4.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对接收的医疗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
5.收运频次：每日收运1次。
四、服务期限
两年，合同一年一签，经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五、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采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生态环境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自贡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自贡市医疗废物集中统一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自环委〔2020〕2号）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医疗废物集中收运就近处置原则，该服务由取得合法经营资质的北控城市环境资源开发（自贡）有限公司提供。
六、考核表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医
疗废物集中收运处置服务考核表

	考核科室：后勤保障部           考核人员：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标准考核内容
	分值
	现场考核情况
	得分

	1
	收运人员着装规范，佩证上岗。未规范着装或未佩戴工作证上岗，扣2分/次。
	6
	
	

	2
	收运车辆为医疗废物专用转运车辆，转运人、转运车辆二维码信息必须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
	10
	
	

	3
	收运人员规范收运操作流程，使用医疗废物专用周转箱。
	10
	
	

	4
	严格落实职业防护。每少采取一项防护措施扣3分。
	9
	
	

	5
	转运人员按照医院要求转运医疗废物，每日完成至少一次全院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不得造成医疗废物堆积(医院本部及济慈医疗部)
	15
	
	

	6
	5严格落实收运交接工作记录，交接签名清晰可辨，不得提前签字或事后补签。未严格落实交接工作记录，扣3分/次。
	15
	
	

	7
	7严格按照医院医废集中收运、转运路线转运医疗废物，医疗垃圾收运工作不得影响医院正常诊疗工作开展。
	15
	
	

	8
	医疗废物转运、处置过程中，不得发生患者信息和医疗废物泄露等不良事件。
	20
	
	

	    甲方主管部门(后勤保障部)每年度对乙方所提供的合同范围内服务进行检查考核，满分100分。
    考核得分90(不含)-100分，视为合格，经医院研究同意后，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考核得分低于90(含)分，视为未按照合同诚信履约，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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